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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收集上报社区居委会人口资料的通知  

 

  各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: 

  根据广东省人普办通知精神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需要，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决定开展收集

社区居委会人口资料工作。具体事项如下： 

  一、上报村级人口资料的目的 

  （一）为全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印刷、分发提供参考依据。 

  （二）为各区确定选调、配备调查员、调查指导员数量提供参考依据。 

  （三）提前掌握基本人口资料，为下一阶段的普查区域划分等工作打基础。 

  二、上报社区居委会人口资料的内容 

  （一）户籍人口：包括户籍人口数，空挂户、拆迁人口、集体户人口，离开户籍登记地人口的流

向以及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等情况。 

  （二）流动人口：包括流动人口的来源地以及来本地居住时间等情况。 

  具体表式见附件1。 

  三、收集社区居委会人口资料的方法 

  以整合社区居委会现有行政资料为主，如户籍人口资料、流动人口管理资料、出租屋管理资料以

及工业企业管理资料等。有条件的地区也可结合基层人口管理需要采取入户形式进行核实。 

  四、收集上报社区居委会人口资料的要求 

  （一）此项工作是我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重要的前期基础工作，各级人口普查办公室要予以重

视，认真落实。布置工作时要对指标填写作详细说明，资料填报期间要派出业务指导组加强检查督

促，提高填报质量。 

  （二）社区居委会人口资料以社区居委会为单位上报。为了提高填报质量并为普查区域划分创造

有利条件，各区可根据市下发的表式，制作基层登记表，首先在社区居委会内按户或者建筑物填报人

口资料，然后再汇总上报。 

  （三）请各区于2010年6月4日前将下属社区居委会人口资料（分列到社区居委会），用EXCEL表录


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入后上报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。 

  上报电子邮箱地址：hqh@sztj.com；QQ：27275527。 

  以上通知请各区按要求认真贯彻落实，确保按时、按质完成相关资料的上报工作。 

  附件：1.基本人口资料收集表 

     2.基本人口资料收集表填写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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